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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一條 金峰鄉公所（以下簡稱本所）為發行定期刊物提供

金峰鄉（以下簡稱本鄉）鄉民了解本鄉建設、協助

宣導施政成果及本鄉之行銷，特成立本鄉鄉政刊物

編輯委員會。 

第二條 本編輯委員會（以下簡稱本會）主要任務為議定相

關定期刊物發行走向、定位及每期出版之主要議

題。 

第三條 金峰鄉公所鄉政刊物（以下簡稱本刊）發行人由鄉

長擔任，置總編輯及執行編輯各一人，總編輯由秘

書擔任，執行編輯由圖書館管理員擔任，編輯委員

由總編輯邀請各課室主管擔任。 

第四條 總編輯負責統籌審查與分稿程序、召開編輯委員會

議與掌握本刊走向等事宜；編輯委員負責單位內撰

稿、彙整單位稿件及審稿等作業，執行編輯負責刊

物印製、發行、經費核銷等相關行政工作。 

第五條 本會由總編輯召集會議，總編輯不克出席時，由編

輯委員推選一人主持。 

第六條 本會依業務需要得不定期召開會議，委員應親自出



席，必要時得指派代理人出席。 

第七條 本會所有成員均為常任無給職。 

第八條 本設置要點經陳請鄉長核定後實施，修正時亦同。 


